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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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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工
作
者
如
何
去
了
解
及
處
理
專
業
工
作
中
的
道
德
問
題
?
此
篇
文
章
是
一
篇
定
性
研
究
報
告
，
以
研
究
試
著
發
現
現
正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的
人
員
所
定
義
的
一
些
道
德
判

斷
的
面
向
。
由
面
談
訪
問
資
料
的
分
析
得
出
三
項
兩
拯
化
的
方
向

•• 

在
作
決
定
時
，
是
偏
重
方
法
還
是
目
的
;
在
個
人
取
向
方
面
，
是
較
傾
向
於
獨
立
或
自
決
，
還
是
傾
向

於
相
互
性
成
共
同
一
致
性
;
在
權
威
方
面
，
是
內
在
化
還
是
外
在
型
。
此
項
研
究
則
針
對
未
來
此
一
領
域
的
研
究
及
專
業
的
發
展
，
加
以
進

一
步
的
討
論
。

社
會
工
作
之
所
以
存
在
是
因
為
這
個
社
會
還
關
切
社
會
上
那
些
易
受
傷
害
者
，
被
剝

奪
者
，
被
孤
立
者
及
受
害
者
。
許
多
社
會
服
務
的
實
施
就
是
靠
著
工
作
人
員
的
實
際
行
動

及
那
些
關
懷
社
會
上
需
要
幫
助
者
的
組
織
來
達
成
的
c
g
m
m
o
p
-
Z∞
)
。
社
區
將
權
力
賦

予
給
他
們
所
信
賴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及
計
畫
方
案
中
的
其
他
工
作
人
員
，
讓
他
們
有
權
力
去

利
用
各
種
資
源
，
以
關
懷
心
及
誠
實
心
去
達
成
服
務
的
提
供

p
m
-
S
U
E
E
。

社
會
工
作
者
有
責
任
去
衡
量
那
些
活
動
應
該
做
或
不
應
該
做
，
決
定
社
區
中
有
限
的

資
源
如
何
做
最
好
的
利
用
，
及
判
斷
什
麼
是
公
正
或
不
公
正
的
手
段
及
政
策
，
憑
著
這
些

以
做
成
每
天
的
決
定
(
月
2
5
2

】
也
∞N
)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常
碰
到
的
問
題
，
除
了
「
這
是
什

麼
樣
的
案
例
」
外
，
還
會
碰
到
「
什
麼
才
是
應
該
做
」
的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道
德
標
準
及
價

值
判
斷
就
是
工
作
人
員
在
做
決
定
時
的
中
心
議
題
，
就
算
是
工
作
人
員
常
常
不
是
很
能
夠

搞
得
清
楚
!
雖
然
經
驗
事
實
及
技
巧
是
重
要
的
，
但
是
道
德
判
斷
不
能
只
憑
事
實
的
資
訊

或
專
業
技
巧
而
做
得
好
，
它
還
需
要
考
慮
到
它
的
範
團
或
精
緻
處

(
2
0已
O
P
H
u
g
)

為
了
正
確
處
理
道
德
上
的
難
題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不
能
忽
略
自
己
本
身
或
案
主
的
現

況
，
或
為
完
成
目
標
所
可
能
有
的
選
擇
方
法
及
資
源
。
然
而
，
像
:
如
何
公
正
地
分
配
稀

少
的
資
源
，
在
資
訊
提
供
給
案
主
或
消
費
者
時
所
具
有
的
限
制
性
，
對
於
因
衝
突
而
申
訴

的
公
正
的
解
決
方
法
，
或
何
者
是
專
業
人
員
在
指
導
及
限
制
案
主
的
選
擇
時
的
正
確
角

色
，
都
是
屬
於
一
些
基
本
的
道
德
問
題
。

資
訊
和
技
巧
並
不
足
以
去
解
決
這
些
問
題
。
這

些
問
題
都
需
要
參
與
者
的
價
值
及
意
願
方
面
作
審
慎
的
分
析
。

社
會
工
作
者
則
被
期
待
為
在
被
需
要
時
，
是
屬
於
支
持
性
、
有
遠
見
、
保
護
性
、
助

人
性
及
掌
握
性
的
角
色
，
並
能
對
他
們
的
價
值
判
斷
保
持
在
最
誠
實
正
直
的
地
位
。
一
方

面
需
要
面
對
有
限
的
資
源
，
另
一
方
面
又
有
無
窮
盡
的
需
求
存
在
，
而
機
構
本
身
及
社
區

中
的
傳
統
所
賦
與
的
束
縛
常
因
專
業
標
準
的
不
同
而
不
同
，
這
些
在
在
都
造
成
在
社
會
服

務
的
人
員
中
有
高
度
不
滿
意
及
精
疲
力
竭
的
現
象
。

在
面
對
這
些
難
題
時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該
如
何
去
處
理
這
些
道
德
責
任
呢
?
社
會
工
作

者
對
於
道
德
困
境
的
了
解
及
反
應
，
是
否
有
某
些
共
同
的
形
式
存
在
?
如
果
是
，
這
些
形

式
是
以
何
種
方
式
展
現
在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工
作
時
所
處
理
的
道
德
問
題
上
?
雖
然
已
有
許

多
人
開
始
將
注
意
力
放
在
道
德
選
擇
上
的
理
論
發
展
方
面
，
但
驚
訝
的
是
，
很
少
有
人
知

道
社
會
工
作
者
本
身
是
如
何
去
定
義
，
反
應
及
解
決
這
些
問
題
。
在
文
獻
方
面
，
通
常
都

只
注
意.. 

道
德
的
重
要
性
(
叮
叮B
E
R
m
-
-
u
g
k
。
可
3
.
E
∞
也
)
，
對
價
值
上
所
可
能
具
有

的
些
微
差
異
的
敏
感
度

(
G
O
E
S
-
E∞
∞
)
，
遵
守
社
會
工
作
協
會(
Z
E
主
的
道
德
法
則
(

∞
且
一
2
2
.
H也
∞
也
)
，
及
確
保
社
會
工
作
系
的
學
生
能
清
楚
明
瞭
道
德
行
為

(
2
σ
F
h
r

g

注

2
.
S

∞
也
)
。
然
而
，
社
會
工
作
卻
正
遭
遇
到
缺
乏
對
道
德
問
題
作
系
統
性
研
究
的

困
難
。
很
少
人
知
道
專
業
工
作
者
如
何
去
回
應
道
德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他
們
如
何
去
了
解
及

處
理
他
們
的
工
作
，
或
什
麼
樣
的
資
源
是
需
要
用
來
去
增
進
專
業
工
作
的
表
現
。

句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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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究
目
的

在
知
道
了
這
些
缺
點
後
，
作
者
試
著
去
發
展
及
修
正
在
工
作
時
道
德
層
面
的
理
論
建

槽
，
便
以
前
的
文
獻
及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真
實
經
驗
有
一
實
證
基
礎
。

作
者
的
目
的
則
是
希

望
能
夠
開
展
及
修
正
對
社
會
工
作
的
了
解
，
並
希
望
能
夠
促
進
，
對
工
作
人
員
在
工
作
上

所
作
道
德
責
任
表
現
的
知
識
。
為
詳
細
說
明
這
些
過
程
中
的
核
心
層
面
，
作
者
提
供
了
一

系
列
的
資
源
發
展
的
基
礎
以
促
進
專
業
者
在
處
理
複
雜
的
道
德
議
題
時
的
參
考
。

造
項
研
究
計
畫
是
著
重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面
對
每
天
的
道
德
問
題
的
本
質
及
型
態
所
需

負
的
責
任
的
探
索
分
析
。
並
試
著
去
描
繪
此
項
責
任
的
形
式
範
圈
，
及
定
義
在
此
種
過
程

中
，
工
作
時
主
要
的
價
值
層
面
|
|
問
題
是
如
何
地
被
定
義
、
被
陳
述
及
被
解
決
。
在
這

項
研
究
中
，
回
答
者
個
人
的
人
格
背
景
、
關
係
和
專
業
經
驗
都
是
探
討
的
要
項
，
因
為
這

些
因
素
都
被
視
為
固
定
回
答
者
對
道
德
問
題
看
法
的
歸
因
。
為
說
明
回
答
者
如
何
了
解
及
表

現
他
們
的
價
值
意
願
'
對
於
測
驗
問
題
中
或
是
道
德
規
範
中
的
價
值
有
所
衝
突
的
情
形
也

加
以
討
論
。
並
對
此
情
形
有
所
助
益
的
資
源
加
以
探
討
，
對
未
來
資
源
的
開
發
也
有
所
建

轍
。
在
對
每
日
工
作
中
的
道
德
成
八
刀
，
有
了
較
好
的
瞭
解
後
，
並
對
參
與
者
回
答
的
模
式

加
以
定
義
並
分
析
，
以
作
為
發
展
一
些
方
法
以
協
助
社
會
工
作
者
能
有
效
處
理
道
德
問

題
。

有
關
此
問
題
的
知
識
發
展
可
用
演
繹
推
論
的
方
法
，
即
文
獻
中
的
一
般
理
論
獲
得
，

或
是
可
用
歸
納
的
方
法
，
直
接
由
實
務
工
作
者
的
觀
點
獲
得
。
現
有
許
多
針
對
價
值
問
題

有
闊
的
一
般
性
道
德
理
論
及
方
法
存
在
，
這
些
價
值
觀
方
面
的
問
題
似
乎
立
基
於
明
顯
的

理
論
上
，
但
也
做
此
一
一
系
統
性
方
面
的
分
析
或
測
試
。
然
而
，
如
前
所
說
，
針
對
社
會
工
作

者
對
道
德
問
題
的
看
法
這
方
面
的
系
統
性
知
識
是
很
有
限
的
﹒
，
同
時
在
價
值
意
願
方
面
，

資
源
及
影
響
力
，
這
些
對
道
德
困
境
的
解
決
方
法
有
關
係
的
主
要
幾
個
方
面
，
及
社
會
工

作
者
在
專
業
上
所
需
的
協
助
這
方
面
的
知
識
也
都
很
有
限
。

除
了
光
依
靠
現
存
文
獻
用
演
繹
法
去
陳
述
這
項
基
本
問
題
外
，
作
者
同
時
直
接
取
得

實
地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的
意
見
以
知
道
他
們
如
何
去
看
待
這
項
道
德
議
題
。
這
種
歸
納
法
是

試
著
去
發
現
概
人
哥
拉
刀
面
的
知
識
(
5
E
E
-
-
Z
ω
k
z
w
戶
也
∞
吋
)
。
為
了
分
析
受
訪
者
的
各
種

不
間
的
經
驗
，
道
德
判
斷
方
面
的
核
心
理
論
或
特
質
，
我
們
必
須
要
先
加
以
定
義
。
然
後

遺
品
一
核
心
理
論
和
由
文
獻
中
用
演
繹
法
所
得
出
的
理
論
作
一
比
較
。
這
項
方
法
的
好
處
在

於
可
使
理
論
的
發
展
立
基
於
直
接
的
經
驗
上

(
C
E迫
停
旦
旦
己
的
帥
"
已
斗
凹
)
。

使
用
已
結
榜
好
的
訪
問
格
式
，
作
者
是
希
望
能
夠
從
閱
歷
豐
富
的
專
業
人
員
身
上
，

藉
著
探
索
他
們
如
何
真
確
地
看
待
道
德
問
題
以
發
掘
專
業
人
員
的
豐
富
經
驗
。
他
們
的
答

案
都
將
和
這
些
議
題
有
關
的
共
同
及
不
同
的
理
論
作
一
比
較
而
加
以
分
析
(
吉
布
的hr

E
Z
E

目
P
E

∞
恥
)
。
最
後
，
作
者
再
將
受
訪
所
得
資
料
和
由
文
獻
所
得
的
概
念
作
一
比

較
，
並
架
構
出
一
專
業
道
德
理
論
中
主
要
層
面
的
修
正
過
後
的
理
論
架
構
。

理
念
基
礎

在
文
獻
中
最
熱
門
的
一
點
就
是
將
「
好
」
苟
且
)
定
義
成
人
類
整
體
的
幸
福
和
康

樂
(
切
是-
Z
Z

∞
H
)

。
資
源
和
行
動
則
被
視
為
是
達
成
這
種
目
的
的
方
法
。
避
免
痛
苦
和

尋
求
快
樂
(
即
〈
O
E

晶
宮
一
口
自
旦
完
全
口

m
Z
S
E
B
)

的
經
歷
，
被
有
些
人
視
為
是
此
種
規

範
性
合
法
取
向
中
一
項
最
強
有
力
的
證
明
。
從
這
個
觀
點
來
看
，
專
業
人
員
的
道
德
責
任

可
定
義
成
，
為
全
社
區
人
民
去
造
就
最
大
的
福
扯
.
，
因
此
，
他
們
的
行
動
就
以
是
否
達
成

這
項
目
標
來
做
評
價
。
為
功
利
主
義
思
想
家
所
運
用
的
成
本
|
|
利
益
分
析
方
法
是
現
代

非
常
受
歡
迎
的
一
項
方
法
。

然
而
，
運
用
這
些
結
果
作
為
道
德
抉
擇
時
的
基
礎
，
有
可
能
造
成
令
人
無
法
接
受
的

結
局
。
如
果
欺
騙
、
背
信
、
或
是
傷
害
另
一
人
可
為
他
人
造
成
較
好
的
結
果
，
這
種
行
為

算
是
對
嗎
?
做
得
對
可
能
是
永
遠
都
無
法
看
到
它
的
好
處
，
此
外
，
一
個
人
也
不
可
能
能

夠
永
遠
知
道
或
控
制
所
有
的
結
果
或
行
為
。

此
種
考
量
則
引
出
了
道
義
理
論
(
已
m
S
E
o
m『
)
的
觀
點
，
或
是
道
德
論
，
此
種
論
點

強
調
對
的
行
為
和
職
責
必
須
放
在
優
先
地
位
。
縱
然
此
種
行
為
可
能
會
帶
來
某
些
痛
苦
的

後
果
，
但
社
會
工
作
者
仍
應
有
這
個
義
務
去
遵
守
諾
言
，
在
接
受
幫
助
時
表
示
感
謝
，
公

正
地
分
配
資
源
，
及
表
現
善
意
。
這
種
觀
點
同
時
也
強
調
此
種
重
視
原
則
的
優
先
性
是
本

存
在
於
行
為
或
情
境
它
們
本
身
，
而
不
是
光
重
結
果
。

當
道
德
職
責
有
所
衝
突
時
，
會
發
生
什
麼
事
?
而
又
如
何
使
多
重
選
擇
性
的
責
任
能

夠
一
致
?
有
些
人
建
議
說
，
衡
量
不
間
的
職
責
和
情
境
間
的
相
互
關
係
，
然
後
再
得
出
一

理
性
的
抉
擇
。
有
些
人
則
認
為
應
視
權
威
式
的
外
在
資
源
、
原
理
、
原
則
的
階
層
性
，
或

法
律
、
傳
統
來
作
決
定
。

道
德
發
展
理
論
(
M
S
E
=
-
m
2
.
E
∞
N
U間
內O
Z
需
品
﹒
H
S
m
u
H
N
m
m
y
戶
也
吋
咱
)
則
認
為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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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類
的
發
展
是
為
道
德
性
的
發
展
，
因
此
人
們
通
常
都
會
用
方
法
的
循
序
漸
進
式
去
思
考

及
回
應
道
德
問
題
。
這
種
順
序
是
由
強
調
害
怕
被
處
罰
開
始
，
然
後
漸
移
至
和
他
人
相
互

交
易
以
獲
利
，
至
遵
守
法
律
，
最
後
則
至
關
心
全
人
類
的
權
利
及
義
務
的
普
遍
原
則
。

總
之
，
這
些
一
道
德
理
論
實
已
包
含
以
道
德
判
斷
為
基
礎
的
各
項
層
面
.
，
有
許
多
更
成

厲
專
業
工
作
中
作
道
德
抉
擇
時
的
分
析
基
礎
。
然
而
，
不
清
楚
的
是
，
如
何
才
能
讓
社
會

工
作
者
能
夠
明
暸
及
處
理
他
們
所
會
面
對
的
真
實
的
道
德
困
境
呢
?

研
究
設
計
與
方
法

此
項
研
究
是
於
一
九
八
九
年
於

E
Z
z
n

及
都
會
地
區
對
訂
名
社
工
員
作
直
接
訪
問

而
完
成
。
所
有
的
受
訪
者
都
擁
有
碩
士
的
學
位
並
擁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經
驗

.. 

有
些
是
只
有

損
年
的
社
會
工
作
經
驗
，
有
些
人
則
是
已
近
退
休
年
限
。
大
部
分
為
女
性
受
訪
者
，
且
所

有
受
訪
者
都
有
直
接
服
務
的
經
驗
及
每
天
和
個
案
接
觸
的
經
驗
。
大
部
分
受
訪
者
並
有
督

導
責
任
的
閱
歷
。
參
加
者
是
經
由

c
g
晶
石
大
學
的
社
會
工
作
學
院
有

E
O
C
-
D『
ω
o
n
E
}

呵
。
其
)
內
的
實
習
督
導
老
師
的
工
作
網
絡
資
料
而
得
。
此
項
探
索
性
研
究
的
本
質
先
向
受

訪
者
解
釋
，
以
達
到
志
願
性
參
加
的
要
求
。

所
使
用
的
是
理
論
抽
樣
方
法
。
只
要
有
新
的
資
訊
能
夠
符
合
並
擴
大
有
效
樣
本
類

別
，
研
究
者
隨
時
會
將
另
外
的
受
訪
者
加
入
此
研
究

(
5
2
.
Z
∞
吋
)
。
如
同2
2

月
及

ω
E
B
M
(
3
吋
間
)
所
解
釋
的
，
理
論
抽
樣
法
是
「
產
生
理
論
式
的
收
集
資
料
的
過
程
，
藉

此
法
，
分
析
者
在
收
集
、
編
碼
及
分
析
他
的
資
料
後
，
可
決
定
下
一
次
要
收
集
何
種
資
料

以
及
如
何
去
找
到
這
些
資
料
，
以
發
展
出
他
的
理
論
」

6
.
S
)
。

訪
問
是
以
結
構
式
的
一
連
串
探
索
性
問
題
去
探
求
造
成
受
訪
者
的
道
德
發
展
及
價
值

意
願
的
經
歷
與
關
係
。
有
許
多
問
項
是
採
自

2

豆
。
『

(
3
2
)為
探
求
道
德
發
展
的
影
響

所
作
的
指
標
。
問
項
是
著
重
於
說
明
式
的
例
子
，
也
就
是
由
受
訪
者
處
理
工
作
上
一
些
特

殊
道
德
問
題
的
經
驗
，
以
補
充
問
卷
草
案
中
的
類
似
問
題
。
此
種
特
殊
困
境
的
探
索
是
由

一
些
重
要
的
常
見
技
巧
的
改
編
而
完
成

(
2
2白
宮

2
.
E
E
U
E
O
B
甘
侍
弄

n
z
E

且
-
戶
也
∞

品
)
，
所
運
用
的
方
法
則
是
複
雜
的
組
織
情
境
中
角
色
優
先
性
研
究
中
曾
被
廣
泛
地
運
用
(

已
訪
問
。-
E
Z
O『

C
O
E
m
s
-
2
.
h
w

自
E
E
-
-
Z
N
)。
它
包
括
了
著
重
於
受
訪
者
對
於
他
們
本
身

所
認
為
的
工
作
表
現
的
說
明
式
例
子
情
況
的
對
答
。
所
有
的
問
項
都
設
計
為
去
探
索
受
訪

者
對
情
境
的
了
解
程
度
，
也
就
是
被
認
定
為
牽
扯
有
道
德
問
題
的
情
形
，
他
們
針
對
情
境

所
做
的
回
答
，
對
於
他
們
個
人
有
什
麼
意
義
存
在
，
他
們
的
所
為
、
意
圖
及
所
表
達
出
的

價
值
，
及
他
們
在
處
理
這
些
情
境
時
的
需
求
及
資
源
。

每
一
訪
問
，
我
們
並
有
作
廣
泛
深
入
的
筆
記
及
結
果
記
錄
，
並
作
分
析
以
產
生
理
論

或
回
答
型
態
(
玄
-
E
h
r
E
F
O
E
S
-
戶
也
∞
品
)
。
經
由
筆
記
，
也
定
義
了
一
些
相
合
的
議
題

和
理
論
。
這
項
列
表
也
經
由
更
審
慎
銳
利
地
區
分
概
念
間
的
差
異
及
減
少
一
些
模
糊
不

清
、
重
覆
、
及
多
餘
的
不
一
致
的
情
形
而
完
成
修
正
。
經
過
審
慎
的
考
慮
，
我
們
得
到
了

自
受
訪
者
的
回
答
及
由
出
版
文
獻
所
得
的
基
本
概
念
所
完
成
的
實
證
性
概
念
。

研
究
發
現

這
項
研
究
所
得
到
的
是
在
所
檢
證
的
價
值
爭
論
上
三
個
主
要
層
面
的
認
定
。
第
一
個

層
面
是
著
重
於
決
定
，
一
個
人
抉
擇
時
可
能
是
偏
重
於
目
的
或
目
標
取
向
也
可
能
是
偏
重

於
方
法
或
原
則
。
第
二
個
層
面
則
是
個
人
內
在
取
向
，
由
偏
重
案
主
個
人
的
自
治
及
自
由

權
至
以
不
惜
犧
牲
某
些
人
的
自
由
也
要
達
成
相
互
共
利
的
取
向
。
第
三
層
面
則
牽
涉
作
抉

擇
時
懼
廠
的
所
在
及
來
源
，
其
可
由
依
賴
內
在
或
個
人
的
判
斷
至
順
從
外
在
的
規
則
、
規

範
或
法
律
。
中
間
地
位
者
通
常
會
比
任
何
極
端
或
純
形
式
者
都
來
的
普
遍
。

受
訪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也
都
陳
述
在
此
三
種
價
值
層
面
上
，
他
們
有
許
多
不
同
且
掙
扎

的
經
歷
。
有
些
受
訪
者
也
反
映
他
們
會
徘
迴
於
到
底
是
冒
險
去
增
進
案
主
最
大
的
福
祉
，

還
是
只
是
去
完
成
自
己
的
職
責
以
遵
守
己
建
立
的
方
法
、
步
驟
或
原
則
。
此
種
困
境
反
映

出
長
久
以
來
已
受
爭
議
的
有
關
於
方
法
及
目
的
道
義
論
及
功
利
主
義
論
。
其
他
受
訪
者
則

曾
掙
扎
於
在
他
們
作
選
擇
時
，
到
底
何
者
才
是
或
者
應
該
是
最
先
的
優
先
順
序
，
是
保
護

個
人
的
自
由
或
自
決
權
比
較
重
要
，
還
是
互
利
性
的
關
懷
及
職
責
去
解
決
問
題
，
使
情
況

變
好
的
義
務
比
較
重
要
。
尚
有
受
訪
者
則
強
調
在
作
決
定
時
，
是
依
背
景
資
料
還
是
依
結

構
性
來
作
決
定
的
困
難
性
，
這
反
映
出
他
們
是
在
順
從
自
己
在
道
德
上
的
自
決
和
服
從
外

在
權
威
來
源
、
規
範
或
傳
統
之
間
掙
扎
。
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並
不
是
只
有
一
位
受
訪
者
以
專
業
的
倫
理
道
德
守
則
作
為
處
理
道

德
問
題
時
的
協
助
資
源
。
有
一
位
受
訪
者
則
對
於
道
德
問
題
並
不
加
以
理
會
，
而
將
之
認

為
是
在
獨
立
性
的
發
展
中
一
合
理
的
現
象
，
而
認
為
若
對
此
加
以
嚴
重
關
切
只
是
一
種
技

巧
不
足
的
證
明
而
已
。
然
而
，
大
部
份
的
受
訪
者
則
表
達
了
在
他
們
掙
扎
於
道
德
問
題
時

一
種
孤
獨
或
孤
立
的
沉
痛
感
受
。
在
訪
問
結
束
時
，
許
多
受
訪
者
都
表
達
了
他
們
的
感
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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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意
，
讓
他
們
有
這
個
機
會
討
論
此
項
議
題
，
並
希
望
將
來
對
這
項
問
題
能
有
解
決
方
法

的
可
能
性
。

討
論
與
說
明

方
法
和
目
的
.. 

在
涉
有
道
德
問
題
的
情
形
中
，
在
作
決
定
時
的
焦
點
是
由
偏
重
方
法

至
偏
重
目
的
。
在
這
方
面
，
有
許
多
受
訪
者
認
為
和
專
業
標
準
有
關
.
，
即
，
固
定
重
於
使
用

最
正
確
的
方
法
或
步
驟
以
盡
到
義
務
.
，
還
是
遵
守
受
贊
同
的
規
範
、
規
則
、
政
策
或
法

律
，
其
他
受
訪
者
則
傾
向
於
強
調
目
的
或
結
果
，
及
為
案
主
帶
來
正
面
結
果
的
重
要
性
。

有
些
受
訪
者
指
出
道
德
判
斷
時
的
層
面
為
:
有
一
位
工
作
員
說
她
和
她
的
督
導
之
間

的
不
斷
爭
執
是
在
於
一
些
基
本
及
持
續
的
道
德
問
題
上
面
。
她
認
為
她
自
己
對
案
主
來

說
，
是
個
強
有
力
的
辯
護
者
，
因
為
她
不
僅
將
對
案
主
所
有
可
能
性
的
資
源
及
利
益
儘
量

增
至
最
大
，
且
她
對
於
資
源
的
使
用
也
非
常
有
彈
性
。
然
而
，
她
認
為
她
的
督
導
固
定
儘
量

在
抑
制
她
這
種
作
法
，
並
視
組
織
的
政
策
及
限
制
賠
償
才
為
對
。
這
位
社
工
員
因
此
種
長

期
的
緊
張
形
勢
而
感
到
孤
立
及
精
疲
力
竭
。
受
訪
過
後
的
幾
個
禮
拜
，
這
位
社
工
員
就
辭

職
了
。相

對
而
言
，
另
一
位
杜
工
員
則
強
調
她
的
不
願
繼
續
去
幫
助
那
些
不
願
聽
安
排
且
有

危
害
機
構
資
源
銷
盡
的
案
主
。
她
認
為
去
保
存
機
構
的
有
限
資
源
以
使
案
主
能
有
效
地
利

用
，
對
她
而
言
是
比
較
重
要
的
，
而
不
是
努
力
去
做
那
些
不
可
能
成
功
的
事
。

這
種
追
求
想
要
達
成
目
的
和
堅
守
基
本
原
則
之
間
的
緊
張
情
勢
，
同
樣
在
下
一
位
年

輕
的
受
訪
者
處
理
最
近
一
個
案
例
時
的
意
見
中
也
很
明
顯
.. 

我
建
議
他
最
好
將
他
兒
子
的
名
字
填
在
申
請
表
上
，
而
不
是
他
的
名
字
，
這
樣

子
去
司
方
福
才
不
會
查
到
他
以
前
的
舊
記
錄
，
我
想
，
這
或
許
是
有
點
欺
騙
的

行
為
，
但
是
他
的
情
況
實
在
是
非
常
的
嚴
重
。
自
從
他
無
法
找
到
工
作
後
，
他

的
家
庭
就
已
被
逐
出
去
寓
。
他
的
太
太
遠
在
醫
院
捏
，
而
他
們
還
有
四
個
吸
嗽

待
哺
的
小
孩
。
已
經
沒
有
任
何
方
法
可
以
讓
他
再
得
到
工
作
了
，
所
以
我
想
這

是
還
可
以
接
受
的
辦
法
。
但
，
我
現
在
開
始
懷
疑
，
若
我
當
初
不
那
麼
文
持
這

種
欺
騙
的
行
為
會
如
何
?
我
是
否
在
幫
助
他
不
對
自
己
的
行
為
負
責
?
我
對
這

件
事
感
到
非
常
難
過
，
而
且
若
干
次
有
類
似
的
情
況
再
發
生
，
我
不
曉
得
我
會

作
何
打
算
。

自
治
及
E
相
性
.. 

內
在
取
向
在
工
作
上
所
講
的
是
，
一
邊
是
強
調
相
E
關
係
'
養
護

和
維
持
團
體
或
社
區
，
及
有
義
務
代
表
社
區
或
團
體
去
使
用
資
源
及
技
術
'
而
另
一
邊
則

強
調
助
長
個
人
的
自
治
力
，
自
我
取
向
、
獨
立
、
及
有
責
任
去
避
免
對
他
人
造
成
不
必
要

的
干
援
。有

些
受
訪
者
則
表
示
曾
碰
到
過
非
常
難
取
捨
而
衝
突
的
情
境
，
即
必
須
去
平
預
他
人

的
決
定
去
幫
助
他
，
但
也
體
認
自
決
的
重
要
性
。
有
一
受
訪
者
一
直
在
想
，
「
我
很
懷
疑

到
底
我
應
該
在
那
裡
掙
扎
奮
鬥
使
案
主
能
有
較
好
的
情
況
，
甚
至
我
也
很
清
楚
這
並
不
是

他
想
要
的
，
還
是
我
要
在
那
邊
等
待
去
尊
重
他
的
權
利
，
看
他
自
己
一
直
傷
害
自
己
下

去
。
」
這
些
由
幾
位
杜
工
員
所
描
述
的
事
件
都
反
映
出
一
種
強
烈
的
責
任
義
務
感
想
要
去

干
預
、
保
護
案
主
，
以
便
笑
主
不
因
抉
擇
錯
誤
而
受
傷
害
，
而
且
也
努
力
想
要
改
善
案
主

的
情
況
，
以
使
案
主
不
因
抉
擇
錯
誤
而
受
傷
害
，
而
且
也
努
力
想
要
改
善
案
主
的
情
況
。

其
他
受
訪
者
則
顯
得
比
較
擔
憂
及
不
願
意
去
平
預
案
主
的
獨
立
性
，
而
強
調
自
決
的
優
先

重
要
性
，
就
算
是
案
主
的
選
擇
自
杜
工
員
來
看
並
不
是
最
好
的
也
一
樣
。
一
位
受
訪
者
做

了
這
樣
的
結
語
，
「
如
果
我
硬
要
她
做
我
想
要
她
做
的
，
而
不
是
她
想
要
做
的
事
，
就
算

以
長
久
的
眼
光
來
看
，
我
是
百
分
之
巨
的
正
確
，
那
也
只
是
在
白
費
力
氣
而
已
。
較
重
要

的
是
，
她
能
由
她
自
己
所
做
的
決
定
中
學
到
一
些
東
西
。
」

這
種
自
治
與
相
互
性
之
間
的
矛
盾
同
樣
也
存
在
於
其
他
受
訪
者
身
上
，
他
們
也
表
達

出
，
他
們
經
常
不
知
是
支
持
他
的
案
主
往
自
我
實
現
的
方
向
努
力
，
還
是
著
重
於
案
主
和

其
他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及
意
願
承
諾
才
是
。
「
每
一
個
人
最
終
都
是
要
對
自
己
負
責
的
，
」

這
是
由
一
位
做
婚
姻
治
療
者
的
受
訪
者
所
下
的
結
論
，
並
說
「
而
也
只
有
他
們
支
持
個
人

的
成
長
時
，
彼
此
關
係
才
會
良
好
。
我
努
力
地
去
幫
助
許
多
案
主
能
夠
跳
離
那
些
對
他
們

不
利
的
情
況
。
」
相
對
說
來
，
其
他
受
訪
者
則
強
調
應
去
強
化
案
主
和
其
他
人
的
聯
繫
'

並
去
發
展
團
體
支
持
力
及
共
同
凝
聚
力
。
一
位
曾
幫
助
長
期
精
神
疾
病
的
案
主
團
體
組
成

一
社
區
住
宅
的
杜
工
員
解
釋
說
，
「
現
在
這
個
團
體
已
成
為
他
們
生
活
的
中
心
。
或
許
這

離
完
美
還
相
差
太
遠
，
但
這
的
確
是
使
他
們
的
生
活
有
了
意
義
和
次
序
。
若
沒
有
這
個
團

體
，
沒
有
一
個
人
可
以
單
獨
完
成
它
。
」

內
在
性
及
外
在
性
權
威.. 

另
一
個
由
受
訪
者
所
提
到
的
層
面
是
在
作
道
德
判
斷
時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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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威
所
在
。
這
項
特
質
的
變
化
是
由

一端
強
調
自
我
內
在
，
對
決
定
、
選
擇
及
行
為
的
自

我
責
任
至
另
一
端
的
著
重
順
從
機
構
政
策
，
社
區
規
範
，
法
律
，
及
其
他
外
在
於
個
人
的

權
威
來
源
。

在
當
了
多
年
的
模
範
員
工
及
遵
守
所
有
規
定
後
，
一
位
受
訪
者
反
映
她
如
何
開
始
變

得
較
為
自
我
取
向
的
專
業
人
員
。
在
這
段
期
間
，
她
的
道
德
困
境
在
於
存
在
於
嚴
肅
僵

硬
，
過
於
窒
息
的
階
層
化
與
有
能
力
的
專
業
人
員
之
間
的
衝
突
情
勢
。
她
說
，
「
當
我
擔

起
責
任
去
做
最
好
的
抉
擇
時
，
會
比
盲
目
的
遵
守
規
則
的
結
果
要
好
得
多
。
」
這
項
觀
點

獲
得
另
一
位
受
訪
者
的
贊
同
，
這
位
受
訪
者
也
曾
有
傷
痛
的
事
件
，
只
因
為
她
的
順
從
外

在
規
則
，
使
得
她
現
在
變
得
「
較
為
內
在
取
向
而
不
是
依
靠
外
在
的
規
則
。
」

相
對
地
，
另
一
位
曾
擔
負
起
督
導
責
任
的
受
訪
者
的
反
應
則
強
調
她
對
於
她
的
同
事

或
其
他
工
作
人
員
的
拒
絕
遵
守
組
織
政
策
的
情
形
較
為
灰
心
。
她
說
，
「
縱
使
你
不
同
意

這
項
規
則
，
且
認
為
另
一
決
定
會
使
結
果
更
好
，
你
也
應
該
知
道
專
業
人
員
的
職
責
不
是

遵
守
就
是
辭
職
。
」
在
較
為
模
糊
不
清
的
情
況
中
，
她
認
為

一
個
社
工
員
應
該
將
這
議
題

和
督
導
一
起
討
論
解
決
方
法
才
是
。

另
一
位
受
訪
者
也
贊
同
這
種
憂
慮
。
清
楚
的
規
範
是
他
每
天
工
作
中
，

一
項
必
要
的

工
作
架
構
。
他
並
不
同
意
去
欺
騙
規
則
。
他
認
為
在
正
常
的
情
況
下
，
若
獨
自
行
事
常
常

「
只
會
帶
來
進
一
步
的
衝
突
。
」
然
而
另
一
位
社
工
員
則
描
述
幾
年
前
他
如
何
因
公
眾
的

反
應
而
無
法
招
架
，
而
負
面
地
影
響
到
他
的
決
定
.
，
結
果
，
他
辭
去
他
的
行
政
職
位
而
回

去
做
一
位
全
職
的
直
接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。
現
在
他
則
確
定
任
何
有
問
趣
的
情
況
都
要
和
督

導
提
及
以
作
決
定
。
他
說
，
「
我
還
是
會
為
案
主
辯
護
，
但
只
有
在
規
範
允
許
的
情
況

下
。
」此

種
尊
重
權
威
的
情
形
則
和
另
一
位
受
訪
者
的
觀
點
不
合
，
她
認
為
她
自
己
對
於
躲

在
規
範
後
面
的
人
非
常
沒
有
耐
心
，
她
認
為
社
會
計
畫
方
案
的
存
在
是
為
了
幫
助
那
些
需

要
幫
助
的
人
。
規
則
是
次
要
的
，
最
重
要
的
目
標
的
指
標
是
|
|
改
善
案
主
的
情
況
。
她

說
，
「
若
我
的
工
作
需
要
依
賴
於
此
，
我
會
退
一
步
，
但
我
也
會
立
刻
申
訴
我
苦
況
。
就

算
是
我
投
降
了
，
這
結
果
將
會
是
對
每
一
個
人
都
不
利
的
。
」
很
清
楚
的
是
，
這
位
工
作

員
較
傾
向
於
內
在
取
向
的
那
一
端
。

三
層
面
的
理
念
架
構

這
三
方
面
|
|
即
在
作
道
德
選
擇
時
的
重
方
法
或
目
的
，
增
進
自
治
力
或
相
互
性
，

或
是
自
我
取
向
或
順
從
|
|

似
乎
是
這
些
杜
工
員
在
處
理
道
德
問
題
時
的
基
本
方
法
。
他

們
在
描
述
他
們
如
何
了
解
及
回
應
有
問
題
的
案
例
情
況
時
，
都
傾

向
於
以
此
三
面
向
為
他

們
的
典
型
應
答
方
式
。
對
於
強
調
達
成
特
定
結
果
、
目
的
或
目
標
重
於
規
則
及
方
法
的
受

訪
者
來
說
，
規
則
或
方
法
都
是
被
選
擇
來
或
是
改
為
去
達
到
最
大
可
能
性
的
福
祉
，
此
種

取
向
是
映
合
功
利
主
義
方
法
的
道
德
抉
擇
。
不
同
的
是
，
其
他
受
訪
者
則
顯
得
較
願
意
或

期
待
政
策
、
法
令
規
範
、
及
標
準
化
步
驟
是
應
被
強
調
及
維
持
的
，
而
不
應
顧
及
結
果
的

各
種
可
能
性
。
運
用
較
為
道
義
性
抉
擇
的
方
法
，
這
些
社
會
工
作
員
認
為
方
法
比
目
的
還

為
重
要
。

受
訪
者
對
於
將
自
治
權
及
自
由
或
相
互
責
任
去
關
懷
整
個
社
區
的
相
對
優
先
性
，
似

乎
發
展
出
一
種
相
當
類
似
的
形
式
及
規
則
。
同
樣
地
，
回
答
的
不
同
也
由
非
常
重
視
個
人

內
在
價
值
方
面
的
抉
擇
自
由
及
責
任
到
極
端
地
強
調
外
在
集
權
及
階
層
式
的
權
威
。
介
於

這
兩
者
之
間
的
，
則
有
各
種
不
同
形
式
的
要
求
控
制
或
要
求
自
由
的
混
合
形
式
。

經
由
這
三
層
面
，
可
分
析
出
個
人
在
作
決
定
時
，
是
依
賴
方
法
或
目
的
，
在
個
人
內

在
取
向
方
面
是
偏
重
自
治
還
是
相
互
關
係
'
及
在
權
威
所
在
層
面
，
是
偏
自
決
還
是
順
服

(
圖
一
)
。
一
個
人
在
處
理
道
德
問
題
時
的
形
式
有
可
能
較
強
調
集
中
式
控
制
力
.
，
標
準

化
的
政
策
及
步
驟
，
及
保
護
他
/
她
本
身
職
位
的
安
全
或
機
構
本
身
的
內
在
穩
定
性
。
另

一
種
回
答
型
態
則
可
能
較
喜
歡
將
權
力
廣
泛
地
分
配
出
來
，
較
強
調
目
的
的
達
成
而
不
情

以
犧
牲
標
準
化
的
步
驟
規
則
的
成
本
，
以
增
進
個
人
的
自
治
力
。

這
些
面
向
似
乎
滿
類
似
於
由
c
c
g

及
悶
。
閥
門gz
m
F
(戶
也
∞ω
)對
公
共
組
織
中
的
經
理

人
員
的
研
究
中
所
定
義
的
層
面
。
他
們
的
研
究
結
果
是
.• 

組
織
可
由
三
種
方
法
來
檢
視
:

ω
組
織
中
的
彈
性
及
控
制
力
的
對
比
(
同
於
研
究
者
所
說
，
在
決
定
時
的
內
在
或
外
在
權

威
取
向
層
面
)
，
ω
組
織
是
較
著
重
於
支
持
員
工
還
是
重
於
增
進
組
織
(
類
似
於
研
究
者

的
自
治
及
相
互
關
係
層
面
的
對
比
)
，
及
ω
強
調
的
是
組
織
過
程
還
是
最
好
的
結
果
(
相

同
於
研
究
者
的
方
法
或
目
的
的
層
面
)
。
此
種
兩
者
之
問
在
三
方
面
概
念
的
類
比
可
說
，

包
括
有
強
調
目
標
，
內
在
過
程
，
人
類
關
係
及
開
放
體
系
的
價
值
。

然
而
，
如
同
F
O
B
S

及
C
C
E
口
(
皂
白
)
所
指
出
，
當
我
們
將
一
層
面
定
為
另
一
端

時
，
並
不
代
表
在
邏
輯
上
相
反
的
另
一
端
在
工
作
上
來
說
，
二
疋
和
其
相
反
或
互
斥
。
社

會
工
作
者
有
可
能
試
著
去
尋
求
使
兩
方
|
|
團
體
穩
定
性
及
個
人
彈
性
|
|
都
可
改
善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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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法
，
以
發
展
出
兩
方
面
的
凝
聚
力
及
生
產
力
，
使
兩
方
面
都
茁
壯
有
力
。
事
實
上
，
若

我
們
不
去
加
以
討
論
，
那
麼
任
何
一
層
面
彼
此
之
間
均
衡
的
重
要
性
都
有
可
能
被
我
們
所

敵
論
過
的
價
值
中
的
任
何
一
種
極
端
形
式
加
以
突
顯
出
來
。
這
種
排
外
式
的
去
尋
求
個
人

的
自
治
權
、
利
益
、
及
最
大
的
效
果
，
有
可
能
導
致
妄
想
的
念
頭
去
追
求
個
人
的
利
益
，

獨
斷
的
控
制
力
至
精
疲
力
竭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一
昧
地
沉
溺
於
個
人
的
安
逸
有
可
能
造
成
不

負
責
任
，
沒
有
生
產
力
，
及
悲
觀
，
而
導
致
困
惑
及
冷
淡
的
態
度
。
一
個
非
常
無
結
構
性

的
個
人
作
風
有
可
能
發
展
成
分
裂
型
的
無
政
府
主
義
者
，
是
一
種
投
機
的
冒
險
實
驗
家
。

間
樣
地
，
一
個
人
若
非
常
無
遠
視
的
只
注
意
自
己
本
身
的
內
在
過
程
，
則
很
有
可
能

變
成
一
個
嚴
格
的
傳
統
學
家
，
維
持
空
洞
乏
味
的
手
續
步
驟
.
，
遲
鈍
.
，
及
無
彈
性
，
對
於

各
種
問
題
都
以
階
層
化
的
方
法
處
理
。
要
避
免
這
些
極
端
的
傾
向
，
是
必
須
要
保
持
組
織

和
個
人
程
度
之
間
各
種
價
值
層
面
的
均
衡
度
。

結
論

在
這
篇
探
索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道
德
困
境
研
究
中
，
作
者
發
現
受
訪
者
的
回
答
有
三
個

價
值
層
面
的
型
態
.. 

ω
在
作
決
定
方
面
，
是
注
重
目
的
還
是
注
重
方
法
或
過
程
.
，
ω
在
個

人
內
在
方
面
，
是
傾
向
於
獨
立
自
治
還
是
重
於
相
互
關
係
及
社
區
整
體
.
，
及ω
權
威
所
在

方
面
，
則
為
內
在
與
外
在
取
向
兩
方
面
。
這
些
層
面
的
運
用
，
可
使
專
業
價
值
在
長
期
或

橫
斷
面
的
分
析
方
面
都
非
常
有
用
。
作
者
的
研
究
與
方
法
對
於
在
個
人
及
組
織
程
度
上
所

產
生
的
專
業
道
德
上
的
研
究
非
常
具
有
廣
泛
運
用
的
潛
力
。

此
三
層
面
的
架
構
使
不
管
是
個
案
工
作
者
或
團
體
工
作
者
都
可
去
思
考
各
種
不
同
的

層
面
。
此
種
針
對
個
人
、
團
體
或
整
體
工
作
人
員
的
集
東
或
同
質
性
的
資
料
收
集
法
可
和

選
民
式
的
或
跨
組
織
機
構
間
的
橫
斷
面
或
長
期
性
收
集
資
料
方
法
相
比
較
。
此
種
型
態
或

著
重
點
的
改
變
或
許
可
隨
時
對
個
人
、
工
作
團
體
、
整
個
組
織
、
或
整
個
層
面
階
層
加
以

觀
察
監
督
而
得
。
在
不
同
型
態
的
特
質
上
所
具
有
的
先
前
的
影
響
及
各
種
不
同
型
態
的
結

果
則
可
加
以
系
統
性
的
評
估
。

這
項
架
構
可
讓
社
會
工
作
者
及
人
類
服
務
組
織
機
構
的
工
作
人
員
對
於
有
關
於
他
們

工
作
上
的
價
值
觀
念
作
一
有
意
義
的
分
析
。
例
如
，
組
織
機
構
的
角
色
就
顯
得
和
此
研
究

中
的
三
個
價
值
層
面
有
所
關
連
。
和
從
事
全
職
直
接
服
務
的
社
工
員
比
較
起
來
，
具
有
督

導
職
責
的
受
訪
者
就
顯
得
非
常
注
重
順
從
外
在
的
權
威
，
遵
守
標
準
化
的
方
法
及
政
策
，

及
支
持
相
互
關
係
勝
過
個
人
自
治
。
未
來
的
研
究
者
若
擁
有
較
大
的
樣
本
，
應
評
估
是
否

工
作
者
在
組
織
中
因
角
色
的
不
同
而
對
這
三
層
面
的
價
值
觀
念
有
系
統
化
的
差
異
存
在
，

及
應
試
著
測
量
是
否
性
別

(
O
D
E
P
E
∞
F
O
E
-
m目
2
.
-
Z
N
)，
發
展
化
程
度
灰
色
冒
吋
m
w

H
也
吋m
u
月
2
.
5
3
)

，
或
組
織
文
化
芯
片
F
s
p
p
m
i
F
H

白
宮
)
變
項
會
造
成
顯
著
的
差

異
。

個
人
對
道
德
問
題
的
判
斷
較
有
可
能
受
其
本
身
社
會
化
程
度
、
發
展
階
段
及
情
境
因

素
的
影
響
，
這
包
括
組
織
或
專
業
的
環
境
，
工
作
角
色
的
特
質
，
及
整
個
組
織
文
化
。
對

於
個
人
及
環
境
之
間
互
動
關
係
的
考
量
，
可
充
實
未
來
在
發
展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其
他
專
業

人
員
在
道
德
判
斷
上
的
知
識
。

立
基
於
這
項
基
礎
上
，
對
於
影
響
道
德
判
斷
因
素
的
整
體
及
系
統
化
知
識
的
發
展
，

可
提
供
穩
固
的
資
源
以
作
為
改
進
專
業
人
員
工
作
的
主
要
基
礎
。

除
了
將
夾
在
道
德
問
題
上
應
作
研
究
外
，
對
於
增
進
專
業
人
員
的
工
作
技
巧
方
面
，

也
需
要
有
結
情
化
的
機
會
及
資
源
以
處
理
道
德
困
境
，
克
服
孤
立
，
及
養
成
有
知
識
性
及

成
熟
的
價
值
判
斷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需
面
對
的
道
德
問
題
常
包
含
有
複
雜
的
成
分
在
，
且

會
引
起
非
常
強
烈
的
情
緒
，
而
此
種
情
緒
感
受
也
沒
有
任
何
清
晰
的
會
談
機
會
可
以
表
達

出
來
，
分
析
或
解
決
。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個
人
常
發
現
自
己
變
得
困
惑
或
疏
離
，
並
利
用

各
種
不
同
的
方
法
以
處
理
或
避
免
這
種
情
境
。
雖
然
有
些
受
訪
者
體
會
到
兩
極
化
平
衡
的

重
要
性
，
並
由
困
境
中
尋
求
出
一
些
中
庸
之
道
，
但
他
們
仍
經
常
感
受
到
不
確
定
性
，
不

確
定
他
們
所
走
的
方
向
是
否
正
確
及
感
受
被
孤
立
於
可
幫
助
他
們
處
理
及
解
決
問
題
的
有

用
的
資
源
之
外
。

例
如
，
在
醫
院
中
工
作
的
受
訪
者
，
就
認
為
室
內
道
德
會
議
的
存
在
主
要
是
協
助
醫

生
能
夠
處
理
道
德
及
法
令
的
困
境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來
說
，
就
有
絕
對
必
要
性

去
評
估
他
們
，
並
讓
他
們
能
夠
接
受
資
源
科
際
整
合
訓
練
，
因
為
他
們
在
工
作
中
常
必
須

面
對
複
雜
的
道
德
抉
擇
。
像
這
種
會
議
實
際
上
還
沒
有
開
始
存
在
，
但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擔

起
領
導
者
的
角
色
去
往
這
個
方
向
發
展
。
在
努
力
過
程
中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也
許
可
發
現
在

道
德
會
議
中
，
會
有
有
用
雖
小
但
有
助
於
成
長
的
文
獻
資
料
詣
。
帥
的
W
E
∞
弓
，
這
些
會
議

也
為
社
工
員
提
供
了
有
用
的
資
源
去
處
理
道
德
問
題
。
此
種
結
構
化
的
互
相
討
論
和
反
映

的
發
展
及
效
用
可
滋
長
有
學
問
及
有
經
驗
的
道
德
判
斷
，
以
引
導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這
項
專

業
中
可
更
有
效
的
努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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